

中共叶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对叶县2025年第三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的批复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单位：
各单位报送的《关于对叶县2025年第三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的请示》文件已收悉，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为顺利推进年度计划安排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以下项目建设内容或资金概算进行调整变更，具体涉及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金融服务中心、老促会、田庄乡等7个单位共11个项目，确认变更后的内容附后。（详见附件）
二、除上述项目变更调整外，其他各项仍按《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关于对叶县2025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第一批计划建设项目的批复》(叶农领〔2025〕2号)、《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关于对叶县2025年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的批复》(叶农领〔2025〕5号)的要求执行。  
三、请各相关单位按照批复的要求，尽快组织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早建成落地，发挥效益。


附件：叶县2025年第三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建设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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